


115學年度金門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修正總說明
「金門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自一百零一年四月二十日發布實施至今已逾十年，現行版本係本府一百十三年十月十四日府教學字第一一三○○八六六七三號函頒實施之「一百十四學年度金門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第六條「就學區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會商區內學校各該主管機關，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應遵行事項，訂定該區免試入學作業要點，提直轄市、縣(市)教育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並經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後公告實施」規定及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三十七條「免試入學超額比序之原則、程序及相關事項之規定...各學年度應於一年前公告之」規定，本區須於規定期限內完成一百十五學年度「金門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之報備及公告。
本要點業經一百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本縣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暨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工作小組一百十四年度第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並業經一百十四年五月九日本縣教育審議委員會一百十三學年度第二學期會議審議通過，依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第六條規定函報教育部，業經教育部一百十四年十月九日臺教授國字第一一四五四○五六五六號函備查；其修正內容如下：
1、 作業要點名稱因應適用學年度進行修正。
2、 修正本縣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暨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工作小組組成人員。
3、 為符應現行已納入比序競賽績優表現採計參照表（全縣性）、比序競賽績優表現採計參照表（全國性）各項採計賽事現行辦理情形，整體更新賽事名稱、主辦單位及對應等地，並依競賽類別重新排序，以利審核作業進行。




